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於
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行

註：簽署原則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簽

校 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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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  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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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事務處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主旨：擬廢止本校「外國學生獎學金實施要點」，陳請核示。

說明：
  一、依教育部臺教文(五)字第1060141729C號，廢止「教育部

　　　補助大專校院及其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設置外國學生獎學
　　　金核撥作業規定」，如附件一。

  二、前述法規乃本校「外國學生獎學金實施要點」之法源依

　　　據，依本校「校務法規規則」第十三條第三款規定，法規
　　　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，而無單獨施行之必

　　　要者，由所屬單位依其行政程序核定後廢止。
  三、配合部會政策，擬廢止本校「外國學生獎學金實施要

　　　點」，陳請核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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